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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 

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朗华制药）位于台州湾经济技

术开发区化工园区（南洋区块），主要生产医药原料药、中间体。该

公司创立于 1986 年，前身为浙江新华制药有限公司，现占地面积 19

万平方米，是中国氟喹诺酮医药原料药及其中间体的主要生产基地。

目前朗华制药已建项目包括已通过验收的年产 15 吨螺内酯、800 吨

盐酸环丙沙星、100 吨盐酸左氧氟沙星、15 吨齐多夫定、30 吨

LHY1202、36 吨 LHY1302、30 吨 LHY1303、300 吨恩诺沙星、PASC、

曲格列汀琥珀酸盐、盐酸西那卡塞、非罗考昔、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、

阿普斯特、艾曲波帕、奥氮平、T2632 等 17 个产品及配套废液废水

焚烧处理项目，其他项目正在建设中。 

为满足产品市场需求，朗华制药拟投资 22800 万元，在现有厂区

已建的 T02 车间、T14 车间以及车间一实施年产 170 吨 LHS0075、100

吨 LHS0071、10 吨 LHI0030、200 吨 LHI0028、25 吨 LHI0026 项目。

项目上马达产后，预计年产值 14.3 亿元，实现年利税 5 亿元。 

本次技改项目建设采用先进的生产装置，并在今后的实施过程将

进一步提升生产装置水平，加大“三废”的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设施，

减轻对周边的环境影响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，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为化学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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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属于“二十四、医药制造业”中“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”

类别中的“全部”，评价类别为报告书。 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第

388 号令）：①第十二条。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

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

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：（一）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

单位网站发布；（二）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（显示屏）发布，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、

获取的场所发布。②第十四条。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整理、

归纳和分析，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。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

分歧意见的，建设单位还应当采取召开公众座谈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方

式，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、听取意见，并充分协商和论证。 

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网站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

村落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

意见，最后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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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

2.1 公示信息内容 

 

2.2 公示载体 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网站、双

闸村、土城村、杜下浦村、保家村、厂横村、川南中学、小田村公寓。

征求意见的期限：2025 年 11 月 4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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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1 网站公示 

网站公示截图如下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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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公示栏张贴公示 

公示照片如下所示。 

  

土城村公示照片 

  

双闸村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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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下浦村公示照片 

  

保家村公示照片 

  

厂横村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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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南中学公示照片 

  

小田村公寓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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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田村公示照片 

2.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公示期间内，未接到公众以电话、信函、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

位或环评机构提交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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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承诺函 

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

 

   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，我公司承诺如下： 

本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“浙江朗华制药有

限公司年产 170 吨 LHS0075 等 5 个产品技改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

作，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。 

本公司对所出具的《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70 吨 LHS0075 等 5 个产

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

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。 

 

承诺单位：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 

   承诺时间：2026 年 1 月 9 日 

 

 

 


